
                                  教艺委〔2013〕1号
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关于举办全国第四届高等学校
艺术教育科研论文报告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部属各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进高校艺术教育在新的起点上改革发展。根据《教育部关于举办全国第四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的通知》（教体艺函〔2013〕3号）要求，2015年2月全国第四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期间，举办全国第四届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科研论文报告会（下简称论文报告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围绕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为目标，围绕高校艺术教育改革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重视基础性研究，加强应用性研究，发挥教育科研在理论创新、实践探索和决策咨询等方面的作用，为更新教育观念、深化综合改革、创新培养模式、推进文化传承、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服务。
二、参加对象

论文报告会参加对象为全国高等学校教师（包括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教师、普通高校专业艺术院系和艺术师范类专业的教师、专业艺术院校教师、高等职业院校艺术专业教师）及管理人员，有关教育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等。

三、报告会的重点

论文报告会重点关注以下方面：艺术教育对于“立德树人”的独特价值研究；艺术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研究；艺术教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途径与方式研究；高校艺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大中小学生艺术素质评价标准、测评指标和操作办法的研究；公共艺术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研究；公共艺术教育特色课程研究；整合优质教育资源，发挥高校优质资源辐射作用，推动中小学艺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研究；惠及全体大学生课外艺术活动模式研究；高校学生艺术社团建设研究；高校艺术教育专业为基础教育培养高素质艺术教师研究。

四、研究原则和方法

在理论研究领域，以文献研究、比较研究和史料研究为基础，重视现实情境中的因果关联，在参与实践、反思现实的过程中，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深度结合，形成具有鲜明特点的理论创新研究成果。

在实践研究领域，运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注重学校艺术教育教学改革和队伍建设的实效，倡导从实践的视角，把教学、管理和科研融为一体，创造性地解决艺术教育实践中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为推进艺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经验。
在政策研究领域，注重现场调查和比较研究，围绕学校艺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加强现状研究和前瞻性研究，关注由政策引发的相关效应，为学校艺术教育决策提供有效信息和科学依据。
五、论文要求
1．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求真务实，进行有深度的研究，体现创新精神，力求学术观点有新意，在实践中有推广价值。

2．自觉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运用科学研究方法，注重科学性和严谨性，保证数据和资料的可靠性。

3．每篇论文正文不超过5000字，论文摘要不超过500字。每篇论文署名作者不超过2人，调研报告署名作者不超过5人。引文注释一律采用篇末注的形式。论文文本的标题、摘要和正文中不要出现作者姓名及所在单位名称。
六、论文评选

本届论文报告会论文的评选范围为全国第三届高校艺术教育科研论文报告会以后撰写的论文，分为甲、乙两类：甲类为2011年9月以后撰写并且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论文，乙类为2011年9月以后公开发表的论文。已参加过全国历届高校艺术教育科研论文报告会评选（含获奖和未获奖）的论文不再参加本届论文评选。

本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组委会组织专家对各地报送的论文进行评选，评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部分获奖论文由组委会编印成集。获得一、二等奖论文的第一作者参加本届论文报告会。论文报告会的具体时间、地点以及与会者名单另文通知。

七、组织工作

各地、各校要加强组织领导，将报告会纳入本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统筹安排、认真组织，发动高校的教师、教研科研人员、管理干部等积极参与，推出一批反映高校艺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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